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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妇女参政权的问题及其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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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妇女参政权作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虽然有《宪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的保障，但我国妇女参政仍面临着年龄限制、职务比例偏低和积极性不高等困境。完
善妇女权益保护，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应当强化妇联的工作职能，完善保障妇女参政权的
立法，积极倡导妇女参政的主流价值观，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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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妇女参政权的由来

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认为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１］６２８。妇女

获得权利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程度的标尺，而妇女参政权作为女性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各个

国家的实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妇女走向自由程度的标志。妇女参政权的取得源自妇女参政意识的觉

醒，１７世纪中期开始爆发一系列的女权运动，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西方女

性受到极大的鼓舞，她们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为参与社会生活的各项权利作斗争，蓬勃的妇女参政运

动由是逐渐兴起，其中法国大革命时期爆发的女权运动极大推动了世界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随之欧

美一些国家先后承认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逐步取得与男子同等的参政权。１９５２年联合国大

会通过的《妇女政治权利公约》中正式确认妇女应当在一切选举中享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
在我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光辉被掩盖在“男尊女卑”和“三从四德”的纲常伦理之中，女人成

为男人的附属品，妇女参政是违背封建伦理的，被讽喻为“牝鸡司晨”，为很多贤人雅士所不齿。辛亥革

命是我国近代妇女参政意识觉醒的重要转折点，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自由和平等

观念传入我国，妇女得以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女权运动蓬勃开展。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参政权

最终真正得到政治体制和法律的保障，我国在１９５３年的《选举法》和１９５４年颁布的《宪法》中都明确规

定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此我国进入保障和促进妇女参政权的世界行列。

二、妇女参政的现状及问题

妇女争取参政权利的道路充满曲折和坎坷，在人类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时期，奴隶时代和封

建时代，妇女的地位低下，几乎丧失主体地位，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即使在近现代，“人权”用来指男人

权利的历史事实是难以改变的［２］４５７－４５８。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各国宪法相继规定了女性享有与男

性同等的权利，然而由于法律规定的空疏与宽泛，妇女参政权仍得不到切实保障，妇女的现实地位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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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于法律上的应有地位。我国妇女参政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妇女退休年龄的规定限制了妇女的参政权
我国妇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５５岁，与男子相比提前５年退休。或许由于特定社会环境和妇女自身

条件的限制，立法者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体格较弱，衰老较快，应对妇女在工作年限上加以特殊保护。
然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及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纯粹依据性别差异而限制妇女干部工作

年限的做法已显得过时。与改革之初相比，现有的生活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妇女健康状况有了质的飞

跃，２００７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已达７４．１岁，高于男性的平均寿命［３］。妇女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有显著提

升，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２００５）显示，我国女硕士、女博士的比例已

经达到４４．２％和３１．４％。从这一系列的数字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资源分配日益平均，随着女性的知

识增长和眼界开阔，她们的维护权益意识日益增强，希望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升社会地位。由此可

知，现有关于妇女法定退休年龄的限制，已成为阻碍妇女参政的因素，造成妇女参政机会的不平等，导致

女性的社会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二）女性参政的职位和比例均偏低
在妇女争取参政权运动的驱使下，许多国家的法律已明文规定妇女在议会中的比例，１９９５年在北

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要》中要求各国妇女参政的比例应达到３０％的标准。我国的妇

女参政权虽然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不尽如人意，甚至在选调生的考试中，部分

省市也会出现歧视女大学生的现象，公权力直接干涉妇女参政的基本权利，使其不能到基层锻炼，致使

女性在国家选拔干部机制中得不到平等的竞争机会。
在国家机关以及基层组织举行的选举活动中，女性选民明显低于男性选民，造成性别比例的不对等，

并且在选举过程中妇女更容易受到歧视。在党政机关中，男性干部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女性。经调查，基层

人大选举中妇女参选比例为７３．４％，低于男性４．２个百分点；女性认真投票的比率为７３．９％，低于男性

２．７个百分点；女性以完成任务为目的而投票的比例为２６．１％ ，高出男性５．８个百分点；主动给社区单位

提建议的女性为３１．３％ ，低于男性３７．４个百分点；科级以上干部主动给社区提建议的女性为１７．５％ ，低
于男性６５个百分点；参加其他各类行业组织的人数中女性占３６．６％ ，低于男性２６．８个百分点［４］。从上述

数据中可以看出，在公民享有的选举权利方面，男女只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男女在参加选举的比

例和参政比例上存在着明显的悬殊，尤其在高职位、正职的岗位上，女性干部的比例偏低。
（三）妇女的参政积极性不高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夫贵妻荣”、“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思想挥之不去。

社会现实中，妇女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的道路十分坎坷，很多有政治头脑的妇女很容易被别人贴上“女强

人”的标签，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各种心理压力，妇女的忍耐力受到极大挑战，极易放弃自己的参政权

利；加之妇女受教育的水平低于男性，而部分高学历的妇女受传统男女分工角色的影响，不敢涉足政治领

域，这种潜在的自卑心理阻碍了妇女自身潜力的发挥，致使妇女参政水平不高。根据２００２年《中国妇女权

益保障法》实施情况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参加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妇女占有选举权妇女总数的７０％左

右，但女性参加选举地方人大代表的比例略低于男性。在参与投票的人员中，男性投票质量要高于女性。
男性认真投票的比例为７６．６％，女性为７３．９％，认为是否参加投票都无所谓的女性达到被调查女性总数的

２６．２％，高于男性的２０．３个百分点［５］。诚如女性学者李小江所分析的那样：“对这一代中国女人来说，在我

们成长的道路上，其实从来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克思的或其他任何人的妇女解放理论，我们的大环境似乎早

已消解了这种需求。”［６］３４４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女性想要获得权利，不能依靠男人的同情，而应是

靠妇女自身以积极的姿态争取权利。

三、妇女参政的现有法律保护
（一）妇女参政权的宪法保护
宪法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参与政治生活属于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

利，只有宪法加以确认与保障，才能为其他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提供上位法的依据，为妇女平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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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宪法》第４８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
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

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宪法保护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表现在就业、宗教信仰、参与政治生活等各个

社会领域。“男女平等”不仅体现在形式上平等，还意味着男女在实质上享有平等权。在现实条件下男

女之间所存在的差距是无法忽视的，我国宪法基于女性自身条件限制，追求对女性实质平等保护。在宪

法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普通法律应当落实宪法的规范和价值精神，根据宪法保护妇女权益的相关条款，
在妇女参政问题上实行合理的倾斜保护，实现法律的实质平等。

（二）妇女参政权的普通法律保护
关于妇女参政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我国《妇女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妇女享有同男子相同的

政治权利，如第９、１０、１１条规定，“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国家积极培养和选拔女干部”。基于妇女

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国家出台针对妇女的特殊保护政策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
男性应当消除被法律歧视的观点。

我国《选举法》第６条规定了妇女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适

当的数量，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国务院在２００１年颁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同样规定妇女享有参与经济建设、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权利，并且政府应当把优先发展这些内容作为主要

目标和战略措施。随着国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国家机关在妇女权益保障方面会作出更加积

极的举措，提高女性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中女性比例及候选人中的比例，以

保证妇女参政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
（三）国际公约的妇女保护
我国是《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一直积极履行公约中关于禁止歧视妇女的法

律措施，并将男女平等原则写入宪法，致力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家庭等领域实现妇女享有同男子平

等的权利。我国妇女在世界妇女中所占比例举足轻重，随着我国对国际事务参与程度的加深，在妇女权益

保护方面更应严格遵照国际公约的要求，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妇女权益保障体系。在２００５年第四次世界

妇女大会《北京宣言》中，我国重申在加强保障妇女权益方面的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消除对妇女和女

童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并消除实现两性平等、提高妇女地位和赋予妇女权力和能力的一切障碍”。

四、促进妇女参政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妇联的工作职能
妇联是党和政府连接妇女群众的纽带，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八大报告

明确提出，“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这是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保障妇女权益

的更高层次的主张，也是首次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正式写入党的报告，这为妇联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

策保障。妇联工作者可以通过加强与妇女同志的沟通和交流，积极寻求维护妇女权益的协调机制，建立

妇女参政维权机制，促进男女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积极解决妇女参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帮助女性摆脱

封建思想的束缚，树立女性的时代风采。只有妇联组织坚持发挥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的基本职责，倡导

妇女权利和地位，鼓励妇女接受教育，参加政治生活，才能很好地实现妇女参政议政的目的。
（二）继续完善保障妇女参政权的立法
我国保障妇女参政权的相关规定还停留在宪法和法律等层面，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各种规章中尚未过多的涉及妇女参政问题［７］。譬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虽然至２０１０年该法已经过五次修订，然而在现有的具体法律条文中，关于妇女参

政权的规定却相对模糊。该法第３０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

应选代表的名额。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从选举

法应遵照和落实宪法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候选人应该包括女候选人，但在法条中

我们很难发现女性最终成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比例，而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女候选人基于各种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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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而没有走向政治岗位。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通过采取制定妇女参政比例有效地促进了妇女参与到政治领域。在维

护妇女参政权上采取硬性规定，就连妇女地位比较低下的印度，宪法中也相应地规定了妇女参与各级地

方、村民自治的比例，妇女在地方政府中占有３３％的职位，并于２００７年成功选举帕蒂尔作为印度的第

一位女总统。相比之下，我国仍有很多不足之处，应当将宪法和法律的原则性规定由行政法规或地方性

规章加以具体实施，以方便应对妇女参政道路上面临的具体困难，拓宽妇女维权渠道，最好在妇女最低

参政比例上加以明确规定，尽量少使用模糊字眼，减少规避法律现象的发生。
（三）积极倡导妇女参政的主流价值观
如何打破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树立正确的妇女参政观念，是我国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方向。笔者

认为在妇女参与政治的过程中，首先要加强妇女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克服封建思想的惯性思维，提高

男女平等观念；其次要提高妇女教育水平，提倡妇女走出家门，开拓眼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追求个人

幸福；最后是党和政府应当合理利用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传播一些有利于妇女自立自强的价值观念，
为妇女参政道路增添宽松氛围。提倡妇女在遵循中国传统的家庭观、事业观的基础上，吸收西方“个人

主义”的文化，在保持家庭成员和睦的基础上，追求自己的事业，在政策和社会的引导下，实现个人发展

与家庭和谐的“合体”局面。
（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妇女解放事业，不仅是女性关心的问题，也是男性所关注的问题，更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

题，如何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是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的目的所在。认真总结先进国家的经验，
是我国改善妇女参政环境的重要环节。西方国家经济发达，政治体制较为完善，妇女参政积极性相对较

高，据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４日《中国妇女报》披露：芬兰２００名议员中，女性８４名，占４２％；２０名内阁成员中，
女性占６０％。芬兰女部长占部长总数比例为６３．２％（世界排名第一），挪威５２．６％ （世界排名第四）。
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冰岛４次当选的总统维·芬博阿多蒂尔都是女性。挪威是“世界上最女性化

的民主国家”，妇女在政府中的比例占８０％［８］５０２。认真总结先进国家的经验，是我国改善妇女参政环境

的重要环节，我国在推进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应积极向上述国家学习，充分发挥妇女参与政治

生活的积极性，维护妇女干部的独立性，为其提供宽松的政治环境。

五、结语

妇女参政权作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受到包括《宪法》、《妇女权益保护法》以及《选举法》等法律和相

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在内的法律体系的保障。马克思曾指出，“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

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９］５８６在全球

化的今天，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学习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克服妇女参政道路上的难题，真正实现男

女平等，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政治优势，是我国的妇女解放事业所应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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